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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总说明

一、为了规范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以下简称救助

基金）的会计核算，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会计法》、《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制定本办法。

二、本办法所称救助基金，是指《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

基金管理办法》规定的，依法筹集用于垫付机动车道路交通事

故中受害人人身伤亡的丧葬费用、部分或者全部抢救费用的社

会专项基金。

三、本办法适用于救助基金管理机构（以下简称管理机构）

负责管理的救助基金。

四、救助基金应当作为独立的会计主体进行会计核算。

五、救助基金的会计核算采用收付实现制，但按照本办法

规定应当采用权责发生制的除外。

六、救助基金的会计要素包括资产、负债、净资产、收入

和支出。

七、救助基金的会计记账采用借贷记账法。

八、救助基金的会计核算应当划分会计期间，分期结算账

目和编制财务报表。会计期间的起讫日期采用公历制。

九、救助基金的会计核算应当遵循下列基本原则：

（一）救助基金的会计核算应当以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为

依据，如实反映救助基金的财务状况和收支情况等信息，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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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信息真实可靠、内容完整。

（二）救助基金的会计核算应当采用规定的会计政策，确

保会计信息口径一致、相互可比。

（三）救助基金的会计核算应当及时进行，不得提前或者

延后。

十、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对救助基金应当按照下列规定运用

会计科目：

（一）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设置和使

用会计科目。

（二）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应当执行本办法统一规定的会计

科目编号，以便于填制会计凭证、登记账簿、查阅账目，实行

会计信息化管理。

（三）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在填制会计凭证、登记会计账簿

时，应当填列会计科目的名称，或者同时填列会计科目的名称

和编号，不得只填列会计科目编号、不填列会计科目名称。

（四）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可以根据核算和管理工作需要，

对明细科目设置予以补充，但不得违反本办法的规定。

十一、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应当按照下列规定编制救助基金

财务报表：

（一）救助基金财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收支表、救助

基金垫付情况表及附注。

（二）救助基金财务报表应当按照季度和年度编制。

（三）救助基金财务报表应当根据登记完整、核对无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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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簿记录和其他有关资料编制，做到数字真实、计算准确、内

容完整、编报及时。

十二、救助基金相关会计基础工作、会计档案管理以及内

部控制等，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会计基础

工作规范》、《会计档案管理办法》及国家有关内部控制规范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执行。

救助基金相关会计信息化工作，应当符合财政部制定的相

关会计信息化工作规范和标准，确保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开

展会计核算及生成的会计信息符合本办法的规定。

十三、本办法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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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会计科目名称和编号

序号 科目编号 科目名称

一、资产类

1 1001 库存现金

2 1101 银行存款

3 1201 救助基金垫付款

二、负债类

4 2001 暂存款

三、净资产类

5 3001 资产基金

6 3101 救助基金结余

四、收入类

7 4001 保险费提取收入

8 4101 罚款收入

9 4201 利息收入

10 4301 财政补助收入

11 4401 捐赠收入

12 4501 上级补助收入

13 4901 其他收入

五、支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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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5001 抢救费支出

15 5101 丧葬费支出

16 5201 补助下级支出

17 5901 其他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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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会计科目使用说明

一、资产类

1001 库存现金

一、本科目核算救助基金的库存现金。

二、管理机构应当严格按照国家有关现金管理的规定以及

救助基金相关管理和财务制度规定收支现金。

三、库存现金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收到现金，按照实际收到的金额，借记本科目，贷

记“捐赠收入”等科目。

（二）将现金存入银行，按照实际存入的金额，借记“银

行存款”科目，贷记本科目。从银行提取现金，按照实际提取

的金额，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三）支出现金，按照实际支出的金额，借记“抢救费支

出”、“丧葬费支出”等科目，贷记本科目。

四、本科目应当设置“库存现金日记账”，由出纳人员根

据收付款凭证，逐笔顺序登记。每日终了，应当计算当日的现

金收入合计数、现金支出合计数和结余数，并将结余数与实际

库存数进行核对，做到账款相符。

五、本科目借方余额，反映救助基金的库存现金余额。

1101 银行存款

一、本科目核算救助基金按规定存入银行的各种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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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理机构应当严格按照救助基金有关财务管理规定办

理银行存款的收支业务。

三、银行存款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收到转入银行的存款，按照实际收到的金额，借记

本科目，贷记“保险费提取收入”、“罚款收入”、“财政补

助收入”、“上级补助收入”等科目。

（二）将现金存入银行，按照实际存入的金额，借记本科

目，贷记“库存现金”科目。从银行提取现金，按照实际提取

的金额，借记“库存现金”科目，贷记本科目。

（三）收到银行存款利息，按照实际收到的金额，借记本

科目，贷记“利息收入”科目。

（四）以银行存款支付相关款项，按照实际支付的金额，

借记“抢救费支出”、“丧葬费支出”、“补助下级支出”等

科目，贷记本科目。

（五）追偿本年度垫付的救助基金，按照实际收到的金额，

借记本科目，贷记“抢救费支出”、“丧葬费支出”科目；同

时，借记“资产基金”科目，贷记“救助基金垫付款”科目。

追偿以前年度垫付的救助基金，按照实际收到的金额，借记本

科目，贷记“救助基金结余”科目；同时，借记“资产基金”

科目，贷记“救助基金垫付款”科目。

四、本科目应当按照开户银行设置“银行存款日记账”，

由出纳人员根据收付款凭证，按照业务的发生顺序逐笔登记，

每日终了应结出余额。“银行存款日记账”应定期与“银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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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单”核对，至少每月核对一次。月度终了，银行存款日记账

账面余额与银行对账单余额之间如有差额，应当逐笔查明原因

并进行处理，按月编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调节相符。

五、本科目期末借方余额，反映救助基金的银行存款余额。

1201 救助基金垫付款

一、本科目核算救助基金按规定垫付的款项。

二、本科目应当设置“抢救费垫付款”、“丧葬费垫付款”

明细科目，并可按照医疗机构、殡葬机构和受害人进行明细核

算或辅助核算。

三、救助基金垫付款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垫付救助基金，按照实际垫付的金额，借记本科目

的相关明细科目，贷记“资产基金”科目；同时，借记“抢救

费支出”、“丧葬费支出”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

（二）追偿本年度垫付的救助基金，按照实际收到的金额，

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抢救费支出”、“丧葬费支

出”科目；同时，借记“资产基金”科目，贷记本科目的相关

明细科目。

（三）追偿以前年度垫付的救助基金，按照实际收到的金

额，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救助基金结余”科目；

同时，借记“资产基金”科目，贷记本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

（四）按规定核销垫付的救助基金，按照核销的金额，借

记“资产基金”科目，贷记本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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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科目期末借方余额，反映尚未收回和核销的救助基

金垫付款。

二、负债类

2001 暂存款

一、本科目核算救助基金业务活动中形成的各种暂存款

项，包括管理机构代为保管的扣除垫付抢救费用和丧葬费用

后，身份无法确认或者其受益人不明的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员

所得赔偿款等。

二、本科目可按照暂存款的种类和对象进行明细核算或辅

助核算。

三、暂存款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收到赔偿款，按照实际收到的金额，借记“银行存

款”等科目，按照扣除的垫付抢救费用和丧葬费用的金额，贷

记“抢救费支出”[本年度垫付]、“丧葬费支出”[本年度垫

付]、“救助基金结余”[以前年度垫付]科目，按照其差额，

贷记本科目。

（二）收到其他暂存款项，按照实际收到的金额，借记“银

行存款”等科目，贷记本科目。

（三）按规定支付暂存款项，按照实际支付的金额，借记

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

四、本科目期末贷方余额，反映尚未支付的暂存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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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净资产类

3001 资产基金

一、本科目核算救助基金垫付款在净资产中占用的金额。

二、资产基金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垫付救助基金，按照实际垫付的金额，借记“抢救

费支出”、“丧葬费支出”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

同时，借记“救助基金垫付款”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贷记本

科目。

（二）追偿本年度垫付的救助基金，按照实际收到的金额，

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抢救费支出”、“丧葬费支

出”科目；同时，借记本科目，贷记“救助基金垫付款”科目

的相关明细科目。

（三）追偿以前年度垫付的救助基金，按照实际收到的金

额，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救助基金结余”科目；

同时，借记本科目，贷记“救助基金垫付款”科目的相关明细

科目。

（四）按规定核销垫付的救助基金，按照核销的金额，借

记本科目，贷记“救助基金垫付款”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

三、本科目期末贷方余额，反映救助基金垫付款在净资产

中占用的金额。

3101 救助基金结余

一、本科目核算救助基金收支相抵后剩余的滚存资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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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因收回以前年度垫付的救助基金增加的资金金额。

二、救助基金结余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期末，将各类收入科目的本期发生额转入本科目，

借记“保险费提取收入”、“罚款收入”、“利息收入”、“财

政补助收入”、“捐赠收入”、“上级补助收入”、“其他收

入”科目，贷记本科目；将各类支出科目的本期发生额转入本

科目，借记本科目，贷记“抢救费支出”、“丧葬费支出”、

“补助下级支出”、“其他支出”科目。

（二）追偿以前年度垫付的救助基金，按照实际收到的金

额，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本科目；同时，借记“资

产基金”科目，贷记“救助基金垫付款”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

三、本科目期末贷方余额，反映滚存的救助基金结余金额。

四、收入类

4001 保险费提取收入

一、本科目核算救助基金取得的按规定从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保险费提取的资金。

二、保险费提取收入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收到转入省级救助基金账户的交强险保险费提取资

金，按照实际收到的金额，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本科

目。

（二）期末，将本科目本期发生额转入救助基金结余，借

记本科目，贷记“救助基金结余”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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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末结转后，本科目应无余额。

4101 罚款收入

一、本科目核算救助基金取得的对未按照规定投保交强险

的所有人、管理人的罚款。

二、罚款收入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收到转入省级救助基金账户的未按照规定投保交强

险的罚款，按照实际收到的金额，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

记本科目。

（二）期末，将本科目本期发生额转入救助基金结余，借

记本科目，贷记“救助基金结余”科目。

三、期末结转后，本科目应无余额。

4201 利息收入

一、本科目核算救助基金取得的利息收入。

二、利息收入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收到利息，按照实际收到的金额，借记“银行存款”

科目，贷记本科目。

（二）期末，将本科目本期发生额转入救助基金结余，借

记本科目，贷记“救助基金结余”科目。

三、期末结转后，本科目应无余额。

4301 财政补助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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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科目核算救助基金从本级政府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

临时补助。

二、财政补助收入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收到财政临时补助，按照实际收到的金额，借记“银

行存款”科目，贷记本科目。

（二）期末，将本科目本期发生额转入救助基金结余，借

记本科目，贷记“救助基金结余”科目。

三、期末结转后，本科目应无余额。

4401 捐赠收入

一、本科目核算救助基金接受社会捐赠取得的款项。

二、捐赠收入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收到社会捐款，按照实际收到的金额，借记“银行

存款”等科目，贷记本科目。

（二）期末，将本科目本期发生额转入救助基金结余，借

记本科目，贷记“救助基金结余”科目。

三、期末结转后，本科目应无余额。

4501 上级补助收入

一、本科目核算救助基金从上级救助基金取得的补助资

金。

二、本科目可按照资金来源进行明细核算。

三、上级补助收入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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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收到上级补助资金，按照实际收到的金额，借记“银

行存款”科目，贷记本科目。

（二）期末，将本科目本期发生额转入救助基金结余，借

记本科目，贷记“救助基金结余”科目。

四、期末结转后，本科目应无余额。

4901 其他收入

一、本科目核算救助基金取得的除保险费提取收入、罚款

收入、利息收入、财政补助收入、捐赠收入、上级补助收入以

外的其他资金流入。

已核销的救助基金垫付款在以后期间又收回的，也通过本

科目核算。

二、其他收入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收到其他收入，按照实际收到的金额，借记“银行

存款”等科目，贷记本科目。

（二）期末，将本科目本期发生额转入救助基金结余，借

记本科目，贷记“救助基金结余”科目。

三、期末结转后，本科目应无余额。

五、支出类

5001 抢救费支出

一、本科目核算救助基金垫付道路交通事故中受害人抢救

费用的资金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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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抢救费支出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垫付抢救费用，按照实际垫付的金额，借记本科目，

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同时，借记“救助基金垫付款——

抢救费垫付款”科目，贷记“资产基金”科目。

（二）追偿本年垫付的抢救费用，按照实际收到的金额，

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本科目；同时，借记“资产基

金”科目，贷记“救助基金垫付款——抢救费垫付款”科目。

（三）期末，将本科目本期发生额转入救助基金结余，借

记“救助基金结余”科目，贷记本科目。

三、期末结转后，本科目应无余额。

5101 丧葬费支出

一、本科目核算救助基金垫付道路交通事故中受害人丧葬

费用的资金流出。

二、丧葬费支出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垫付丧葬费用，按照实际垫付的金额，借记本科目，

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同时，借记“救助基金垫付款——

丧葬费垫付款”科目，贷记“资产基金”科目。

（二）追偿本年垫付的丧葬费用，按照实际收到的金额，

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本科目；同时，借记“资产基

金”科目，贷记“救助基金垫付款——丧葬费垫付款”科目。

（三）期末，将本科目本期发生额转入救助基金结余，借

记“救助基金结余”科目，贷记本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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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末结转后，本科目应无余额。

5201 补助下级支出

一、本科目核算本级救助基金补助下级救助基金的支出。

二、本科目应当按照补助对象进行明细核算。

三、补助下级支出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发生对下级救助基金补助支出，按照实际支出的金

额，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二）期末，将本科目本期发生额转入救助基金结余，借

记“救助基金结余”科目，贷记本科目。

四、期末结转后，本科目应无余额。

5901 其他支出

一、本科目核算救助基金发生的除抢救费支出、丧葬费支

出、补助下级支出以外的其他资金流出，包括汇款手续费支出

等。

二、本科目应当按照支出的类别进行明细核算。

三、其他支出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发生其他支出，按照实际支出的金额，借记本科目，

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

（二）期末，将本科目本期发生额转入救助基金结余，借

记“救助基金结余”科目，贷记本科目。

四、期末结转后，本科目应无余额。



18

第四部分 财务报表格式

编号 财务报表名称 编制期

会救助 01 表 资产负债表 季度、年度

会救助 02 表 收支表 季度、年度

会救助 03 表 救助基金垫付情况表 年度

资产负债表

资金名称：XX 救助基金 会救助 01 表

编制单位： 年 月 日 单位：元

资 产
年初

余额

期末

余额
负债和净资产

年初

余额

期末

余额

一、资产： 二、负债：

库存现金 暂存款

银行存款 负债合计

救助基金垫付款 三、净资产：

资产基金

救助基金结余

净资产合计

资产总计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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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表

资金名称：XX 救助基金 会救助 02 表

编制单位： 年 季度 单位：元

项 目 本季数 本年累计数

一、本期收入

保险费提取收入

罚款收入

利息收入

财政补助收入

捐赠收入

上级补助收入

其他收入

二、本期支出

抢救费支出

丧葬费支出

补助下级支出

其他支出

三、本期收支差额

救助基金垫付情况表

资金名称：XX 救助基金 会救助 03 表

编制单位： 年 单位：元

项 目 抢救费垫付款 丧葬费垫付款 垫付款合计

一、本年年初余额

二、本年变动金额（减少以

“-”号填列）

（一）本年垫付金额

（二）本年追偿金额

（三）本年核销金额

三、本年年末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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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财务报表编制说明

一、资产负债表编制说明

（一）本表反映救助基金在某一特定日期全部资产、负债

和净资产的情况。

（二）本表“年初余额”栏内各项数字，应当根据上年年

末资产负债表“期末余额”栏内数字填列。

（三）本表中“资产总计”项目期末（年初）余额应当与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项目期末（年初）余额相等。

（四）本表“期末余额”栏各项目的内容和填列方法如下：

1.“库存现金”项目，反映救助基金期末库存现金余额。

本项目应当根据“库存现金”科目期末借方余额填列。

2.“银行存款”项目，反映救助基金期末银行存款余额。

本项目应当根据“银行存款”科目期末借方余额填列。

3.“救助基金垫付款”项目，反映救助基金期末尚未收回

和核销的垫付款。本项目应当根据“救助基金垫付款”科目期

末借方余额填列。

4.“资产总计”项目，反映救助基金期末资产的合计数。

本项目应当根据本表中“库存现金”、“银行存款”、“救助

基金垫付款”项目金额的合计数填列。

5.“暂存款”项目，反映救助基金业务活动中形成的各种

暂存款项。本项目应当根据“暂存款”科目期末贷方余额填列。

6.“负债合计”项目，反映救助基金期末负债的合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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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应当根据本表中“暂存款”项目金额填列。

7.“资产基金”项目，反映救助基金期末垫付款在净资产

中占用的金额。本项目应当根据“资产基金”科目期末贷方余

额填列。

8.“救助基金结余”项目，反映救助基金期末滚存的结余

金额。本项目应根据“救助基金结余”科目期末贷方余额填列。

9.“净资产合计”项目，反映救助基金期末净资产的合计

数。本项目应当根据本表中“资产基金”、“救助基金结余”

项目金额的合计数填列。

10.“负债和净资产总计”项目，反映救助基金期末负债

和净资产的合计数。本项目应当根据本表中“负债合计”、“净

资产合计”项目金额的合计数填列。

二、收支表编制说明

（一）本表反映救助基金在某一会计期间（季度、年度）

内发生的收入、支出及当期收支差额情况。

（二）本表“本季数”栏反映各项目的本季实际发生数。

编制年度收支表时，应当将本栏改为“本年数”，反映本年度

各项目的实际发生数。

本表“本年累计数”栏反映各项目自年初至报告期期末的

累计实际发生数。编制年度收支表时，应当将本栏改为“上年

数”，反映上年度各项目的实际发生数，“上年数”栏应当根

据上年年度收支表中“本年数”栏内所列数字填列。

（三）本表“本季数”栏各项目的内容和填列方法如下：



22

1.“本期收入”项目，反映救助基金本期收入总额。本项

目应当根据本表中“保险费提取收入”、“罚款收入”、“利

息收入”、“财政补助收入”、“捐赠收入”、“上级补助收

入”、“其他收入”项目金额的合计数填列。

2.“保险费提取收入”项目，反映救助基金本期按照交强

险保险费一定比例提取资金所取得的收入。本项目应当根据

“保险费提取收入”科目的本期发生额填列。

3.“罚款收入”项目，反映救助基金本期对未按照规定投

保交强险的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罚款所取得的收入。本项目

应当根据“罚款收入”科目的本期发生额填列。

4.“利息收入”项目，反映救助基金本期取得的利息收入。

本项目应当根据“利息收入”科目的本期发生额填列。

5.“财政补助收入”项目，反映救助基金本期从本级政府

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临时补助收入。本项目应当根据“财政补

助收入”科目的本期发生额填列。

6.“捐赠收入”项目，反映救助基金本期接受社会捐赠取

得的收入。本项目应当根据“捐赠收入”科目的本期发生额填

列。

7.“上级补助收入”项目，反映救助基金本期从上级救助

基金取得的补助收入。本项目应当根据“上级补助收入”科目

的本期发生额填列。

8.“其他收入”项目，反映救助基金本期取得的除以上收

入项目外的其他收入总额。本项目应当根据“其他收入”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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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期发生额填列。

9.“本期支出”项目，反映救助基金本期支出总额。本项

目应当根据本表中“抢救费支出”、“丧葬费支出”、“补助

下级支出”、“其他支出”项目金额的合计数填列。

10.“抢救费支出”项目，反映救助基金本期垫付抢救费

用的支出。本项目应当根据“抢救费支出”科目的本期发生额

填列。

11.“丧葬费支出”项目，反映救助基金本期垫付丧葬费

用的支出。本项目应当根据“丧葬费支出”科目的本期发生额

填列。

12.“补助下级支出”项目，反映救助基金本期补助下级

救助基金的支出。本项目应当根据“补助下级支出”科目的本

期发生额填列。

13.“其他支出”项目，反映救助基金本期发生的除以上

支出项目外的其他支出总额。本项目应当根据“其他支出”科

目的本期发生额填列。

14.“本期收支差额”项目，反映本期救助基金收入扣除

支出后的净额。本项目应当根据本表中“本期收入”项目金额

减去“本期支出”项目金额后的差额填列；如为负数，以“-”

号填列。

三、救助基金垫付情况表编制说明

（一）本表反映救助基金在某一会计年度内垫付、追偿、

核销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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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表各项目的内容和填列方法如下：

1.“本年年初余额”行，反映救助基金垫付款各项目的本

年年初余额。本行各项目应当根据“救助基金垫付款——抢救

费垫付款”、“救助基金垫付款——丧葬费垫付款”科目上年

末余额填列。

2.“本年变动金额”行，反映救助基金垫付款各项目本年

变动总金额。本行“抢救费垫付款”、“丧葬费垫付款”项目

应当根据其各自在“本年垫付金额”行对应项目金额，减去“本

年追偿金额”、“本年核销金额”行对应项目金额后的差额填

列；如为负数，以“-”号填列。

3.“本年垫付金额”行，反映本年按规定垫付的费用。本

项目应当根据“救助基金垫付款”科目相关明细科目的本年借

方发生额填列。

4.“本年追偿金额”行，反映本年依法向机动车道路交通

事故责任人追偿的资金。本项目应当根据“救助基金垫付款”

科目相关明细科目的本年贷方发生额分析填列。

5.“本年核销金额”行，反映本年按规定由救助基金主管

部门批准核销的垫付款。本项目应当根据“救助基金垫付款”

科目相关明细科目的本年贷方发生额分析填列。

6.“本年年末余额”行，反映救助基金垫付款各项目的本

年年末余额。本行各项目应当根据其各自在“本年年初余额”、

“本年变动金额”行对应项目金额的合计数填列。

7.本表各行“垫付款合计”项目，应当根据所在行“抢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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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垫付款”、“丧葬费垫付款”项目金额的合计数填列。

四、附注

附注是救助基金财务报表的重要组成部分，由管理机构根

据救助基金相关管理和财务制度要求编制，所披露的信息应当

包括但不限于：

（一）财务报表列示的重要项目的进一步说明，包括其主

要构成、增减变动情况等。

（二）其他支出的具体类别和相应的金额。

（三）未能在财务报表中列示项目的说明。

（四）国家政策和会计政策变动对财务报表影响的说明。

（五）其他对财务报表数据有重大影响的事项说明。


